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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陈代华；主营业务：主要承担各类型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等。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成立时间：1998 年 6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171,653.3938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 5183

号；法定代表人：李有贵；主营业务：主要承担各类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房地

产开发、建筑工程和交通工程的研发、咨询、检测、监理等。实际控制人：安徽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业务承接不

构成关联交易。 

三、中标通知书/合同主要内容 

（一）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钢结构及金属屋面工程 

2、招标人：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人：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4、中标金额：657,334,646.73 元 

5、中标工程范围：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核心区及中指廊钢结构及金

属屋面一体化施工。 

6、竣工日期：暂定 2024 年 7 月 30 日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工程名称：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钢结构及屋

面专业分包工程 

2、合同双方 

承包人（甲方）：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包人（乙方）：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3、合同金额：466,938,150 元 

4、分包工程承包范围：标段内南、北指廊的钢结构及屋面专业工程；钢结

构专业分包工程（包括原材料采购、制作安装等）；屋面专业工程（屋面系统、

采光天窗系统、天沟排水系统等）等。 

5、竣工日期：暂定 2024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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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算方式：由承包人审定确认工程量后按进度支付进度款项。 

7、双方义务： 

承包人义务：承包人负责合同、规范约定的施工条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

进度等进行监督及协调管理等。 

分包人义务：按照合同、规范要求保证项目正常施工开展，并提供维护、质

量保证等一般责任和义务等。 

四、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是公司充分发挥钢结构及金属屋面等方面的综合专业能力承接的

历史金额最大的钢结构+金属屋面一体化项目，体现了公司在重大项目上建筑服

务一体化的综合实力，增强了公司系统集成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差异化

竞争优势。 

2、该项目是继公司承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项目后，再次承建的合

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项目，体现了公司在机场航站楼建设方面的市场竞争优

势。目前公司已积累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广东白云国际机场、沙特吉达新国王

国际机场、孟加拉达卡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等近 40 座国内外标志性机

场项目的施工经验，该项目的承接巩固了公司在承接机场类项目及重大工程项目

上的能力、优势及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重大项目承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该项目承接金额为 11.24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 7.20%，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该项目有一部分已取得中标通知书，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以最

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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